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教研字〔2024〕10 号

各相关单位：

根据《关于印发长春大学旅游学院教学团队建设及管理办法

的通知》（长大旅教字〔2017〕21 号）的有关规定，学校决定组

织对 2020 年立项建设的校级优秀教学团队进行结项验收工作，

现将有关事项通知如下：

一、验收范围

本次结项验收的教学团队为 2020 年立项建设的校级优秀教

学团队以及未参加上一年度验收的教学团队，名单详见附件 1。

二、验收方式

校级优秀教学团队结项验收工作由学院自评和学校评审两

部分组成。学院自评主要是对立项建设的教学团队相关情况及其

建设效果进行初评；学校评审采取组织专家组听取教学团队负责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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人汇报、查看《长春大学旅游学院优秀教学团队建设总结报告》

（附件 3）、提问答辩的方式进行，具体时间另行通知，评审依

据《长春大学旅游学院教学团队建设及管理办法》相关规定（附

件 2）。

二、验收程序

1.申请验收的校级优秀教学团队，在团队负责人的主持下根

据《长春大学旅游学院教学团队建设及管理办法》相关要求对建

设期工作进行自我检查与自评，并撰写《长春大学旅游学院优秀

教学团队建设总结报告》；

2.团队所在学院对立项建设的教学团队相关情况及其建设

效果进行初评，并对《长春大学旅游学院优秀教学团队建设总结

报告》进行审核，形成审核意见；

3.教务处组织召开校内评审会，评委依据相关验收标准对其

进行验收考核，并形成验收结论；

4.考核结果经学校审定后予以公布。

三、验收要求

1.请团队负责人和所在学院高度重视，认真填写和审核验收

考核材料，确保验收工作顺利完成。

2.教学团队负责人如有变更，应由变更后教学团队负责人对

教学团队建设负责。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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3.如有延期验收的教学团队，教学团队负责人须提出书面申

请，经学院主管领导签署意见，报教务处批准后方可推迟结项验

收。

四、提交材料

1.《长春大学旅游学院优秀教学团队建设总结报告》（一式

两份）

2.相关佐证材料（一式一份）

3.汇报 PPT（8 分钟）

五、提交时间

11 月 14 日前将相关材料报送至教务处教研科。

附件：1.校级优秀教学团队验收名单

2.关于印发长春大学旅游学院教学团队建设及管

理办法的通知

3.长春大学旅游学院优秀教学团队建设总结报告

教务处

2024 年 10 月 16 日

mailto:11月28日前将相关材料纸质版报送至教务处，电子文档发送至565012013@qq.com。

